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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2017 年浙江长兴环太湖经

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债权代理协议》”）、

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兴环太湖”、“环太湖公司”、

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提供的相关资料、说明文件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，由本

次公司债券债权代理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邦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者应对相关

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德邦证券所作的承诺

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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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了 2018 年

第一期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债券简称“PR 长湖 01”、

“18长兴太湖 01”，债券代码“152059.SH”、“1880311.IB”）、于 2019年 5月 15日发

行了 2019年第一期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债券简称“PR

长湖 02”、“19长兴太湖 01”，债券代码“152204.SH”、“1980171.IB”），由德邦证券

担任债权代理人。截至目前，两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。 

二、重大事项 

德邦证券关注到发行人于 2023年 11月 28日公告其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、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相关事项。主要事项为： 

（一）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发生变动 

1、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根据《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-关于选举公司

董事、监事的决议》，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通知全体股

东，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了公司股东会，经代表 100%表决权的股东同

意，做出如下决议： 

（1）选举沈益浩、选举邓勇强、选举余银花为本届公司董事，上一届董

事职务同时免去。 

根据《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-关于选举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董事长、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）的决定》，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及

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了董事会，会议由全体董

事参加，经代表 100%的董事通过，作出如下决议： 

（1）选举沈益浩担任本届公司董事长。 

（2）本届董事长沈益浩决定兼任为本届公司经理。 

（3）法定代表人由沈益浩担任。 

（4）聘任唐蔚为公司财务负责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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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上一届经理职务同时免去。 

（6）上一届董事长职务同时免去。 

（7）上一届财务负责人同时免去。 

2、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沈益浩，男，1991 年 3 月生，本科学历，现任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

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历任长兴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总审

计师。 

邓勇强，男，1984 年 7 月生，本科学历，现任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

有限公司董事。历任湖州南太湖产业集聚区长兴分区社保办副主任、主任/党政

办副主任/财政办副主任，图影环太湖公司副总经理兼企业发展部部长。 

3、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

本次董事、董事长、总经理变更系公司正常人事变动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

理、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 

1、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根据实际管理需要，公司对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做出如下变更： 

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：张兴易 

变更后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： 

姓名：邓勇强 

职务：董事、副总经理 

电话：13615727793 

邮箱：112097041@qq.com 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 

2、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

本次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系公司正常人事变动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、

YEECOH0.0



临时债券代理事务报告 

 

4 
 

 

生产经营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

规定。 

 

德邦证券作为“18长兴太湖 01”、“19长兴太湖 01”的债券债权代理人出具本

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。德邦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债权

代理人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

判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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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长兴环太湖经济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的临时债权代理

事务报告》之用印页） 

 

 

 

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 12月 1日 

YEECOH0.0


		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	2023-12-04T14:17:45+0800
	上海市
	德邦证券加签




